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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为做好户外广告设施的管理工作，我市先后出台了《深圳

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

管理办法》等文件，但在地方行业技术标准上处于空白，且现

行的行业标准《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》

（CJJ/T149-2021）与本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存在一定出

入，难以满足指导本市户外广告的设置和管理工作的要求，行

业发展存在一定缺失。因此，结合深圳实际，亟需编制地方行

业标准，用于指导我市户外广告设施规范设置，确保户外广告

设施的品位和安全，推动户外广告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本

标准的编制填补我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的空白，满足行政

单位、行业企业等日常工作的需求，可有效规范户外广告设施

的设置、设计、施工、验收和运行管理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4 月 7 日发布的《深圳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

务的通知》，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深圳市市容景

观事务中心、北京清美道合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联合提出的

《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标准》正式批准立项，计划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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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情况

本标准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并归口，深圳

市市容景观事务中心为项目承担单位，北京清美道合规划设计

院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、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

业协会、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、太科技术

有限公司等为参编单位。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
1.立项阶段。2024 年 2 月至 3 月，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

合执法局提交《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建议书》，2024

年 4 月 7 日正式获批立项。

2.组织起草阶段。2024 年 5 月，成立标准编制组，明确任

务和分工。2024 年 6 月至 8 月，通过实地调研、文献资料研究、

相关规范性文件查阅等，编制标准草案框架。2024 年 9 月，编

制单位对收集的材料进行整理，以框架为基础逐步完善标准各

章节内容，形成初稿。2024 年 9 月至 12 月，开展多次内部讨论，

完善标准文本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3.征求意见阶段。2025 年 1 月至 2 月，经征求市公安局、

住房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交通警察局、

消防救援支队，各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，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

等单位意见，编制组共收到 12 家机构共计 65 条意见，其中采

纳 39 条，解释说明 26 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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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专家论证阶段。2025 年 3 月 13 日邀请标准相关的不同行

业、不同领域共 7 名专家，组织召开专家研讨论证会，会后根

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，并将标准名称修改为《户外广告设

施技术规范》，形成标准送审稿。

三、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（一）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行业仅有行业技术标准《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

标准》（CJJ/T149-2021），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，适用于城市

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、城市之间交通干道周边户外广告设施的

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、验收、运行管理。该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

为总则，术语，基本规定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，户外招牌

设施设置要求，照明，材料及电器件，设计，施工及验收，运

行管理。该行业标准是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主要参考规

范，是本标准编制的重要依据。

本标准围绕户外广告设施，从深圳地区特殊需求的角度出

发，对不同场景下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、设计、材料及电器件、

照明与显示、施工及验收、维护与检测做出明确规定，是对行

业标准的有效补充。

（二）与相关先进标准对标情况

国内多个城市已制定了适应当地城市市容情况的户外广告

设施技术标准，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，结合当地城市规

划及自然人文景观，对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制定了相应细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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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规范。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充分参考了这些城市的先进

经验。

与北京的地方标准相比，本标准更注重结合深圳沿海城市

气候特点，在材料选用上对防腐、防潮性能要求更高，例如针

对钢结构，明确提出需考虑盐雾与锈蚀的影响等，确保户外广

告设施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；与上海的地方标准相比，本标准

对户外广告设施技术参数更加细化，例如区分不同类型广告设

施的设计工作年限、明确户外广告照明灯具的色温和显色指数

等；与广州的地方标准相比，本标准更关注广告照明的信息安

全，例如就媒体立面类及 LED 显示装置类广告照明的信息安全

管理提出了技术要求等。

（三）创新点

本标准一是适应新兴技术趋势，针对景观雕塑式、媒体立

面、无人机编队广告等新型户外广告设施，通过规范其设置要

求，推动创新广告形式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度融合；二是强化

城市空间资源利用，明确依附地铁出入口、灯杆等设置的户外

广告设施位置、尺寸等，助力商业价值、公共效益与空间品质

的协同进化；三是聚焦生态文明建设，强化生态敏感区户外广

告管控，如对西涌国际暗夜社区、生态保护区、候鸟迁徙廊道、

萤火虫复育区等周边的户外广告提出针对性管控要求，促进城

市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及技术依据



—5—

当前《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》主要包括 9 个章节和 2 个

附录。以下对本标准中的章节内容及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

（一）范围

提出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。规定了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、

设计、材料及电器件、照明与显示、施工及验收、维护与检测

等要求，适用于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的建设和管理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提出了本标准引用或参考的规范性文件，包括结构设计（如

GB50017《钢结构设计标准》）、电气安全（如 GB50052《供配

电系统设计规范》）、材料性能（如 GB/T700《碳素结构钢》）

等领域 88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明确了本标准涉及的术语和定义，对“户外广告设施”等

重要术语和“附属式、独立式、移动式、景观雕塑式户外广告

设施”等 7 类户外广告设施专用名词进行了规范，避免在实际

应用中产生混淆。

（四）设置

提出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基本要求，包括符合相关法规，

全生命周期安全可靠，与城市各方面要求及周边环境协调，绿

色节能，不影响公共安全、生产生活和市容景观等。同时，针

对不同类型的户外广告设施分别提出设置的基本要求。

（五）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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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了不同类型户外广告设施的设计要求，包括设计原则、

设计工作年限、变更设计等内容。“结构设计及构造”部分从

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出发，对结构计算、材

料选用、构件设计等方面进行规定，确保结构安全稳定。“电

气及控制系统”和“接地及防雷设计”部分分别对户外广告设

施的电气安全和防雷措施作出规定，保障电气运行安全和防雷

效果。

（六）材料及电器件

对户外广告设施结构、面板及围护、连接、电器件及照明

等材料的性能和选用要求进行详细规定，确保材料质量和性能

满足户外广告设施的使用需求。例如，针对深圳的气候条件，

对材料的耐候性、防火性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，以保证户外

广告设施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。

（七）照明与显示

对户外广告照明的亮度调节、照明手法、亮度限值等方面

进行规范，避免光污染，保障居民生活和交通安全。同时，对

户外 LED 显示屏广告设施与住宅区的距离、显示模式、信息显

示控制系统等方面作出规定，确保信息展示合理、安全。

（八）施工及验收

对结构、电气及防雷施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，如基础施工、

金属结构制作、设施安装等进行规范，确保施工质量。此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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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了验收的组织、分项验收内容和竣工验收提交文件等，为

验收工作提供标准和依据。

（九）维护与检测

规定了设置人对户外广告设施的维护责任和检查项目、频

次等，以及对检测的委托、检测项目、结构复核、检测报告等

方面进行规定，确保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性。

（十）附录 A 和附录 B

附录 A 和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。

（十一）参考文献

列出本标准中资料性引用文件的清单以及其他信息资源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否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

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编制组对各

方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析，对于合理的意见

均予以采纳，对不采纳的意见进行了详细解释，确保标准编制

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七、实施标准的建议

（一）加强宣传培训

通过组织培训、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，向户外广告设施的

设置人、设计制作施工单位、检测机构等相关主体开展宣传，

提高其对本标准的认知度和执行的自觉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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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监督检查

相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和管理的监督检

查，将本标准执行情况纳入监管范围。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，

定期或不定期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检查，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

的行为及时进行纠正，确保本标准的有效实施。

（三）建立反馈机制

设立专门的反馈渠道，收集标准实施过程中各方的意见和

建议。定期对反馈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，根据实际情况对本标

准进行评估和修订，使标准不断完善，更好地适应实际需求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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